
留学生兼职工作许可标准 
 

许可领域 

通常只允许大学生打工水准的时间制就业活动 

① 同传、翻译助理、厨师助理、一般事务助理、导游助理、免税店销售助理等 

② 工作-学习联系留学生（D-2-7）的专业领域（E-1至E-7）实习活动 

③ 假期期间学位课程留学生的专业领域（E-1~E-7）实习活动 

许可限制领域 

专业领域（E-1 至 E-7）活动范围、制造业、建筑业、渔船员、娱乐场所、歌唱排练场、个人课外培训； 

面向未成年学生的外语教学相关设施（英语儿童咖啡厅、英语夏令营、外语口语培训班等）,  

快递员、外卖代理企业骑手、代驾员等按派遣、承包、介绍关系就业， 

远距离工作（地方最长 60 分钟以内）等 

※ 制造业方面，TOPIK 4 级以上、社会综合项·目 4 个阶段以上进修或事前评价取得 81 分以上、世宗学堂中级

2 课程进修的情况例外允许。 

对象 D-2 (学部) D-4 (语言进修) 

许可时期 可从入学第一个学期开始，滞留期间内最长1年 
滞留资格变更日（签证持有者为入境日）起须经过6个

月 

许可期限 滞留时间1年以内最多限2个场所 滞留时间6个月内最多限1个场所 

 

 

 

 

 

许可标准 

 

上一学期平均成绩C学分（2.0）以上 

※入学后第一学期听课的人成绩表 

未发放的情况除外 

出勤率在所有修学期平均90%以上 

学年 

韩语能力水平 

① TOPIK 

②社会综合项目 

③ 世宗学堂 

许可时间 

韩语能力水平 

① TOPIK 

② 社会综合项目 

③世宗学堂 

许可时间 

1~2 

学年 

① 3级 

② 进修3个阶段

以上或预评价

61分以上 

③ 中级1及以上 

X 一周10小时 

①2级 

②进修2个阶段

以上或预评估

41分以上； 

③中级1及以上 

X 一周10小时 

O 

一周25小时 

(成绩优秀或韩语

优秀的情况为30

小时) 

周末假期：不限 

3~4 

学年 

① 4级 

② 进修4个阶段

以上或预评价

81分以上； 

③中级2及以上 

X 一周10小时 

O 
一周20小时(成绩优秀或韩

语优秀的情况为25小时) 
O 

一周25小时 

(成绩优秀或韩语

优秀的情况为30

小时) 

周末假期：不限 



※ “成绩优秀”是指前一学期成绩平均A学分（4.0）以上，“韩国语优秀”是指TOPIK 5级以上或进修社会综合项

目5个阶段或综合评价合格的人，允许相关人员每周增加5小时。 

※ 符合韩国语能力标准的学位课程（D-2）留学生，在学期中的周末公休日及放假期间，可以不受允许时间的限

制，“得到时间制就业许可”，进行就业活动。 

※（英语课程入学者）不论年级如何，只要达到TOEFL 530（CBT 197，iBT 71）、IELTS 5.5、CEFR B2、

TEPS 601分（NEW TEPS 327分）以上标准，"就相当于达到了韩语能力标准"。 

※ 时间制就业许可标准日后根据出入境管理事务所法令变更或不同 

申请方法 准备申请材料→访问办公室→大学负责人签名→网上申请或访问出入境管理事务所申请→确认许可批准后工作 

申请材料 

- 申请书、护照、外国人登陆证 

- 成绩或考勤证明书 

- 韩国语能力证明材料（有效机关提供的TOPIK成绩证明书或社会综合项目事前评价 

成绩证明也可认可) 

- 外国留学生兼职工作确认书（由大学的留学生负责人填写） 

- 外国留学生遵守兼职工作要求确认书及雇主身份证复印件 

※ 仅限于营业执照包含制造业、建筑业的情况。 

- 营业执照复印件 

- 标准劳动合同副本（包括双方在营业执照上的合同、时薪和工作内容、时间） 

注意事项 

※ 兼职开始前必须获得兼职工作申请及许可批准 

※ 因雇主不同而变更工作场所时，必须事先重新取得兼职工作许可。 

※ 许可期内工作地点发生变更的，应当自变更之日起15日内申报工作地点变更。 

※ 未经许可打工被揭发时，严重警告，不准兼职工作，取消留学资格。可能受到强制驱逐等处罚 

其他 

-工作-学习联系留学生（D-2-7）从事专业领域（E-1~E-1）实习活动（需要时间制工作许可） 

※ 在校期间1次最多6个月，放假期间不限次数 

-仅限于放假期间，允许学位课程留学生（D-2）在大学外部机构和企业从事专业领域（E-1~E-7）实习活动

（需要时间制工作许可） 

※ 研究留学（D-2-5）除外 

- 现场实习活动 

 

 

    

区分 是否可以免除 

标准现场实践 豁免兼职工作许可 

必需现场实践 豁免兼职工作许可 

自主现场实习 需要兼职工作许可 

 


